SRE AU L SN E AN RS P
4% & 3% 3% ¥ 11545

B 2 PRGEFEREREREFRFF P
F IR A R
COECRRE. SO Sl
A 2 Fsmifry A F
LRI &
R A
AREGFRF AT R AR ARII4ESY 250 5

%4%$%¢d@%%§%%%%
2C D E-~Fipsrrz 42 & 54
g ATE SRR L mple Ll AR f

92 2d

F - AR

- RFEAR- ZZEM G A2 TN ER AN -
FEEE I AFFRERUFETF P2 o B FTEFR
FRESFER fy%%%i%“wﬁﬁiﬁﬁﬁﬁﬁﬁ%
E‘/é" %—Fﬁg f,/?’—”ri_\;’%;'? ’ © é\v X "3"[‘1{"'_/'7;/}]1?&

S MAESEZFE A BT YR o ANTWRAD P IS
Pri N E s £ 3861 & A AIA) > ik R 2 B
d H-sgRrmm & Ao

FFHS e

~ S RAARTFAE AL TR IET U WRARL ALT L
FEEA o ARIIES 8P » R BHEATIAN (T
F) 2008 ~ > BA & ~ AL P ~ JIF B A B EW
ST F e B ZEBRA RAFEAERGLEN

%— 7



i

I~

‘%‘

””?Z*ﬁm:r““MP’ﬁéiﬁwz.ﬂﬁﬁﬁap»@y¢;@
A %?;% dzi“’]fr‘ G WALELOB T K 0 BT R Y
*?“<7m4 hHENE X R RARTFEFAE

-

HNFERE k'@ B pEiLE o EARE AR FH A
,i’ﬁ%y&ﬁﬁﬂiKEWP’éf%%f%i%$6L21&%ﬂj
ﬁr"ﬁ:‘:“r'r flizaEg - TR FHEFZ2AF FREZE
MG v B T It

o B ‘QF'_—L ¥ %158 41T o
WL EANTEREAD P PSS AR DI RITREP SR

FABFERER T P v X
S F R Gl R A*L@ﬁ %@ﬁL@ﬁ’%*
B L E 2IvsHLF t{—’-’ﬁnﬁg B F R R A2 R
AERRFA LSS BBEA G D2MEGLHFR (BB i24b#
s rE 14 %i’ﬁﬁ&éif?%7W%$“J~E%%>
):'él» /ﬁ P l£ E‘ﬂﬁ% f;‘—"‘? 2_iF 1 F&g % ;%;ﬁ‘?}t%i
BALHIBEALZENE > FF R > KA EF
AR RBER TS - FFRT Y IR :
A 58,780~ ) » fed Al fIE -
S R+ 2353 3Rd > RAFFRZE F3850E F 158
B~ % T8E ~ % 8hE H 23 0 HjAdrd 2 o
= EN ®] 114 = 8 . 28 2
REFZB 2 F MFHP

R RGERR AT o

Sl = b | PR SN - S R A D

(@«»

$20p poe A IR F



L ERfFRA I o - HER L FFSNT  F R AR

bt I A8 v bR

114

I3
N

~

28 2

TR VAP v
B: g K A 30

Hp R

=
-

1N N

=4

-
dor (i
o
& &

nl
s \8

1,600, 000~

pl11=8"8
paz3114#8
P8P

513,207~

A 114227
9p A2 iF
Fpoa oo

6. 10%

p114237 1
0p A2 F 1
P 2
P b p
e
I p A2
L AziB6 B
P R
AAIFE A

> - L=21

2L
zZ_ = PN

2 EHE o

400, 000~

128, 349 ~

A114#27
8P A1 i
Fpoaoe

6. 10%

p11437 9
pAc
P Hib
B abim 2 p
R
FIFFE &2

- AZE6 B

"

2,000,000~

641, 556 ~

ki

i
m

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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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1154號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訴訟代理人  朱大維  
被      告  浦鼎工程有限公司


兼  法  定
代  理  人  余志宏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肆萬壹仟伍佰伍拾陸元，及如附表C、D、E、F欄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捌仟柒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按當事人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，得以文書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依兩造所簽署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第34條約定，就本件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所生之訴訟，業已合意以原告總行所在地之法院為管轄法院，依前揭法條規定，本院自有管轄權。
二、被告等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浦鼎工程有限公司邀同被告余志宏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1年8月8日向原告借款總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，借款金額、起迄日、利率均如附表A、B、E欄所示，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等情形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內應另按約定利率10%計算加付違約金，逾期超過後6個月者，應另按約定利率之20%計算加付違約金，並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。詎被告未依約清償本息，其債務視同全部到期，尚積欠原告本金64萬1,556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等連帶清償借款、約定利息及違約金等語；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等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、放款帳戶利率查詢表等件為證。被告等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答辯，本院審酌前揭書證，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
四、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所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；又所謂連帶保證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、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等連帶給付上開本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院依職權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8,780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8,780元），應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菊珍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堯任


附表：（幣別：新臺幣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編號

		A：借款金額

		B：借款起訖期間

		C：尚欠本金
計息本金

		D：利息起訖日

		E：利息年利率

		F：違約金計算起迄日



		1



		1,600,000元

		自111年8月8日起至114年8月8日止

		513,207元

		自114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。

		6.10%

		自114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十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2

		400,000元

		同上

		128,349元

		自114年2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。

		6.10%

		自114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十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合計

		2,000,000元

		


		641,556元

		


		


		








 
 
 
 
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1154號

原      告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訴訟代理人  朱大維  

被      告  浦鼎工程有限公司



兼  法  定

代  理  人  余志宏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5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肆萬壹仟伍佰伍拾陸元，及如附

表C、D、E、F欄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捌仟柒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一、按當事人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，得以文書合意定第一

    審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依兩造所簽署銀

    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第34條約定，就本件消費借

    貸法律關係所生之訴訟，業已合意以原告總行所在地之法院

    為管轄法院，依前揭法條規定，本院自有管轄權。

二、被告等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

   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

   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浦鼎工程有限公司邀同被告余志宏為連

    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1年8月8日向原告借款總計新臺幣（下

    同）200萬元，借款金額、起迄日、利率均如附表A、B、E欄

    所示，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等情

    形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內應另按約

    定利率10%計算加付違約金，逾期超過後6個月者，應另按約

    定利率之20%計算加付違約金，並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

    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。詎被告未依約清償本

    息，其債務視同全部到期，尚積欠原告本金64萬1,556元及

   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

    關係，訴請被告等連帶清償借款、約定利息及違約金等語；

    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等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

    述。
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

    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、放款帳

    戶利率查詢表等件為證。被告等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

    期日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答辯，本院審酌前揭書證

    ，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

四、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所借用物種類

    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；又所

    謂連帶保證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，對於債

    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

    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（最高法院45年台

    上字第1426號、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從

    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等連

    帶給付上開本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院依職權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8,780元（即第一審裁

    判費8,780元），應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

    前段、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菊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

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

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堯任



附表：（幣別：新臺幣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編號 A：借款金額 B：借款起訖期間 C：尚欠本金 計息本金 D：利息起訖日 E：利息年利率 F：違約金計算起迄日 1  1,600,000元 自111年8月8日起至114年8月8日止 513,207元 自114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。 6.10% 自114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十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 2 400,000元 同上 128,349元 自114年2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。 6.10% 自114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十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 合計 2,000,000元  641,556元    

 

 

 

 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1154號
原      告 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佳文  
訴訟代理人  朱大維  
被      告  浦鼎工程有限公司


兼  法  定
代  理  人  余志宏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肆萬壹仟伍佰伍拾陸元，及如附表C、D、E、F欄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捌仟柒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壹、程序方面：
一、按當事人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，得以文書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依兩造所簽署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第34條約定，就本件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所生之訴訟，業已合意以原告總行所在地之法院為管轄法院，依前揭法條規定，本院自有管轄權。
二、被告等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貳、實體方面：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浦鼎工程有限公司邀同被告余志宏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1年8月8日向原告借款總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，借款金額、起迄日、利率均如附表A、B、E欄所示，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等情形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內應另按約定利率10%計算加付違約金，逾期超過後6個月者，應另按約定利率之20%計算加付違約金，並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。詎被告未依約清償本息，其債務視同全部到期，尚積欠原告本金64萬1,556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等連帶清償借款、約定利息及違約金等語；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二、被告等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、放款帳戶利率查詢表等件為證。被告等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答辯，本院審酌前揭書證，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
四、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所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；又所謂連帶保證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、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等連帶給付上開本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院依職權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8,780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8,780元），應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六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菊珍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堯任


附表：（幣別：新臺幣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	編號

		A：借款金額

		B：借款起訖期間

		C：尚欠本金
計息本金

		D：利息起訖日

		E：利息年利率

		F：違約金計算起迄日



		1



		1,600,000元

		自111年8月8日起至114年8月8日止

		513,207元

		自114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。

		6.10%

		自114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十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2

		400,000元

		同上

		128,349元

		自114年2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。

		6.10%

		自114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十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



		合計

		2,000,000元

		


		641,556元

		


		


		








 
 
 
 
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1154號

原      告 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佳文  

訴訟代理人  朱大維  

被      告  浦鼎工程有限公司



兼  法  定

代  理  人  余志宏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8月25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陸拾肆萬壹仟伍佰伍拾陸元，及如附表C、D、E、F欄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捌仟柒佰捌拾元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壹、程序方面：

一、按當事人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，得以文書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，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。依兩造所簽署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第34條約定，就本件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所生之訴訟，業已合意以原告總行所在地之法院為管轄法院，依前揭法條規定，本院自有管轄權。

二、被告等經合法通知，無正當理由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貳、實體方面：

一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浦鼎工程有限公司邀同被告余志宏為連帶保證人，於民國111年8月8日向原告借款總計新臺幣（下同）200萬元，借款金額、起迄日、利率均如附表A、B、E欄所示，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本金或付息等情形，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自逾期之日起6個月內應另按約定利率10%計算加付違約金，逾期超過後6個月者，應另按約定利率之20%計算加付違約金，並簽立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。詎被告未依約清償本息，其債務視同全部到期，尚積欠原告本金64萬1,556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及違約金。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等連帶清償借款、約定利息及違約金等語；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。

二、被告等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三、原告主張之事實，業據提出銀行授信綜合額度契約暨總約定書、授信額度動用確認書、放款帳戶還款交易明細、放款帳戶利率查詢表等件為證。被告等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爭執，亦未提出任何書狀答辯，本院審酌前揭書證，自堪信原告主張為真實。

四、按消費借貸之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，返還與所借用物種類、品質、數量相同之物，民法第478條前段定有明文；又所謂連帶保證，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就債務之履行，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，是連帶保證債務之債權人得同時或先後向保證人為全部給付之請求（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、77年度台上字第1772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從而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，訴請被告等連帶給付上開本息及違約金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院依職權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為8,780元（即第一審裁判費8,780元），應由被告連帶負擔。

六、據上論結，原告之訴為有理由，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、第78條、第85條第2項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三庭　法　官　陳菊珍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若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，否則本院得不命補正逕行駁回上訴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8 　　月　　2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鍾堯任



附表：（幣別：新臺幣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編號 A：借款金額 B：借款起訖期間 C：尚欠本金 計息本金 D：利息起訖日 E：利息年利率 F：違約金計算起迄日 1  1,600,000元 自111年8月8日起至114年8月8日止 513,207元 自114年2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。 6.10% 自114年3月10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十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 2 400,000元 同上 128,349元 自114年2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。 6.10% 自114年3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其逾期在6個月內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十，超過6個月者，按左列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之違約金。 合計 2,000,000元  641,556元    

 

 

 

 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